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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對對 “有關體育發展的新行政架構有關體育發展的新行政架構有關體育發展的新行政架構有關體育發展的新行政架構 ”的個人意見的個人意見的個人意見的個人意見

　　以下為本人對題為 “有關體育發展的新行政架構 ”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的意見，雖然本人曾為香港三項鐵人總會的主席，並且繼續以

該總會的遴選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工作，以下的意見並不代表香港三項

鐵人總會的意見。

　　本人原則上不反對解散香港康體發展局及成立體育事務委員會，

以便把康體發展局在制定政策、發展精英體育運動及撥款予各體育總

會等方面的責任，分別轉交給體育事務委員會、經改組的香港體育學

院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然而，本人對於有關的過渡安排卻不無憂

慮。此外，本人亦強烈反對有關改組香港體育學院的若干具體建議。

　　有關把香港體育學院公司化、並使之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共同管

理學院的設施等建議沒有包括在公眾諮詢範圍之內，本人對此感到震

驚。本人認為，在體育事務委員會的各個相關委員會尚未成立之時，

並不適合對精英體育運動發展作出如此重大的改變。本人促請政府讓

香港體育學院以獨立法定機構的形式運作，直至體育事務委員會轄下

的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就體育學院的未來角色及架構作出決定為止。

本人認為香港體育學院應繼續以法定機構的形式運作，而不是將之公

司化。此外，體育學院的設施應專供發展精英體育運動之用；否則具

備條件成為國際級精英運動員的選手的發展將會大受打擊。

　　本人對有關建議還有多項關注意見，謹在此重點提出其中 3項。
第一，體育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委員會可能須為資源而互相競爭，希望

政府當局解釋有何方法避免出現這情況，以及如何確保各委員會會為

互惠互利的目標共同努力。第二，本人關注到有關的過渡期過短，各

體育總會及香港體育學院的各項精英體育運動培訓計劃沒有足夠時間

訂定未來計劃。第三，政府當局應承認康體發展局的職員為體育專業

人員。謹請政府在為體育事務委員會的秘書處聘請所需人手時考慮這

點。

　　總結而言，本人促請政府在合適的決策機構成立並充分考慮香港

體育學院的強項之前，暫時擱置改組體育學院的建議。本人亦請政府

當局回應本人的其他關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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